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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1、研究制定市容环境卫生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计划，制定城

市市容环境卫生专业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

2、承担市区环卫项目公司作业质量日常监管和考核综合管理工作。

3、负责市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

4、负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关于垃圾称重和无害化处理管理、监督

工作。

5、负责市区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指导与管理，指导督促市区新区建

设、旧城改造、工业区、商业区、车站、旅游景点等建设时包含设置环境

卫生设施的内容，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督与管理。

6、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行政许可审

批。

7、对全市环卫工作进行行业管理和指导，对市中心城区各单位、居

民区环境卫生进行指导、检查、监督，对市民环境卫生意识进行宣传引导。

8、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属副处级单位，内设 5个科室：办公室（副

科级）、环境卫生管理科（副科级）、规费稽查科（副科级）、人事科(副

科级)、计划财务科（副科级）。下设两个事业单位：咸宁市环境卫生管

理局温泉环镜卫生管理处（正科级事业单位）;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永

安环镜卫生管理处（正科级事业单位）。编制人数 14人，其中：在职正

式工人员 14人，退休７人，合同制工人 31人。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一、主要工作及措施



1、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2、加强学习教育，提高环卫队伍素质

3、加大环卫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环卫意识

4、强化城区环卫监督考评体系建设，作业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新提升

5、加大环卫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6、巩固提升垃圾分类效果，持续推进城乡垃圾分类与减量行动

7、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8、加强环卫机关日常工作管理，促进环卫事业和谐发展

第二部分：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3 年部门预算表

（另附表）

第三部分：2023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及说明

（一）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市环卫局 2023 年度部门预算总收入 12079.8 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较上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9238.37 万元增加 2841.43 万元，增幅

30.75%。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841.43 万元，增幅 30.75%。主要原

因是市场化项目范围扩大。

2023 支出预算 12079.8 万元，较上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9238.37 万元

增加 2841.43 万元，增幅 30.75%。其中：基本支出 274.01 元（人员支出

251.25 万元、标准公用 22.86 万元），增加 62.44 万元，增加 29.51%，

原因是新增 5名在职人员。项目支出 11805.79 万元，增加 2778.98 万元，

增加 30.79%，增加原因是市场化项目面积范围扩大。

2023 年项目支出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创文提档升级公厕耗材 15万元，较上年增加 15万元，增加 100%。

主要用于 82座公厕所需易耗品（如：洗手液、卷纸等）

2、主干道及背街小巷市场化经费 8761.64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39.45

万元，增加 13.46%。主要是市场化项目面积范围扩大。



3、垃圾箱套袋 85万元，较上年增加 85万元，增加 100%。主要用于果

皮箱、垃圾箱套袋。

4、中转站洁净费用 50万元，较上年增加 50万元，增加 100%，主要用

于 12座中转站除臭。

5、高新区市场化保洁 13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00 万元，增加 100%，

主要是体制改革，高新区纳入保洁范围。

6、高新区清扫督查、考核、监管经费 20万元，较上年增加 20万元，

增加 100%，主要是体制改革高新区纳入范围需要清废等工作。

7、餐厨垃圾处置运维费 651.52 万元。较上年增加 268.27 万元，增加

70%，主要是增加就地化处理运维费。

8、垃圾分类收集运营费 397.87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8.43 万元，减少

27.25%，主要是垃圾分类设备更换减少。

9、劳务性支出 159.9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86 万元，增加 12.57%，主

要是合同工社平工资的增加。

10、行业管理经费及执法培训费 25万元与上年持平。

11、垃圾处理征手续费 15万元与上年持平。

12、环卫专项 33万元与上年持平。

13、垃圾分类建设 2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14、东外环停车场租金、物业费 91.83 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3年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22.86万元，与2022

年相比增加 3.04 万元，增加 15.34%，主要原因是增加在职人员。用于单

位日常办公费 1.14 万元、水费 0.3 万元、邮电费 0.84 万元、维修（护）

费 0.45 万元、公务接待费 0.8 万元、工会经费 3.23 万元、福利费 4.04

万元、车改补贴 2.34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7.43 万元（在职人员食堂



补助 6.38 万元,退休人员福利费 1.05 万元）。机关运行经费占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的 0.19%。

（三）“三公”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关于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3 年“三公经费”及其他重要事项的

预算情况说明

2023 年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数 0.8 万元，比 2022 年“三公经

费”预算数 0.12 万元增加 0.68 万元。其中：

2023 年公务接待费 0.8 万元，主要用于垃圾分类经验考察，由于我

市垃圾分类在全国 125 中同类小城市排名第 12名，全省同类小城市排名

第一，因此考察接待工作增加。

2023 年公务用车费无公务用车无预算 0万元，与 2022 年持平。

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3 年出国出境预算安排为 0万元，与上年

度持平。

（四）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3 年环境卫生管理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咸

宁市 2022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规定，切实做到“应编尽编、

应采尽采”。我单位 2023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69.89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预算 231.72 万元、服务类 38.17 万元。2023 年政府采购预算比

2022 年 55.41 万元购买货物的政府采购增加，主要是购买垃圾袋、桶等。

（五）国有资产占用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3 年国有资产 2056.34 万元，其中：土地

房屋构筑物 1630.03 万元，通用办公设备 78.47 万元，车辆（含喷雾车及

垃圾分类车辆）203.38 万元；专用设备 119.28 万元，办公家俱 23.83 万

元。与上年度减少 184.63 万元，主要是 2022 年对国有资产进行清查并进

行处置下账。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数 0万元，2023 年

政府性基金预算数比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数减少 7124.23 万元，降幅

100%，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项目资金性质安排调整。

（七）2023 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3 年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项目支出 11805.79 万元，各项目均按

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及评审、绩效监控、绩效

评价等工作，并关注项目目标与预算内容、工作计划的一致性，形成了科

学合理、规范完整且可量化、可评价的指标体系。

我单位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是主干道及背街小巷市场化经费、高新区

市场化经费、餐厨垃圾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费。

1、主干道及背街小巷市场化经费绩效目标是确保管辖内城市环境净

化，提升城市文明水平，提高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景观提升的

要求。2023 年主要绩效目标是要确保辖区内清扫覆盖率达到 95%以上，车

辆使用率达到 90%以上，保持淦河水面清洁，防疫工作实施，清洁及时性

达到 90%以上，人民满意度达到 85%以上。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本

地公共卫生的服务水平，净化了城市环境，对淦河的清运能够保护生态环

境，美化城市环境及景观，对本市形象起到了维护作用，吸引游客推进了

旅游业发展。为人们提供一个集散活动、演出、赏景、休憩及文化娱乐的

好场所。

2、高新区市场化经费绩效目标是确保管辖内城市环境净化，提升城

市文明水平，提高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景观提升的要求。2023

年主要绩效目标是要确保辖区内清扫覆盖率达到 95%以上，车辆使用率达

到 90%以上，保持淦河水面清洁，防疫工作实施，清洁及时性达到 90%以

上，人民满意度达到 85%以上。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本地公共卫生

的服务水平，净化了城市环境，对淦河的清运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美化城

市环境及景观，对本市形象起到了维护作用，吸引游客推进了旅游业发展。



为人们提供一个集散活动、演出、赏景、休憩及文化娱乐的好场所。

3、餐厨垃圾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费绩效目标是从源头上阻止有害物质

进入人类食物链。保障食品安全和市民身体健康。

2023 年度项目绩效资金情况：1、主干道及背街小巷市场化经费

8761.64 万元，2、劳务性支出 159.93 元,3、垃圾分类收集运营费用 397.87

万元，4、餐厨垃圾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费 651.52 万元，5、垃圾分类建设

200 万元，6、行业管理经费及执法培训费 25 万元，7、垃圾处理代征手

续费 15 万元，8、垃圾箱套袋 85 万元，9、东外环停车场租金、物业费

91.83 万元，10、高新区清扫保洁督查、考核、监管经费 20 万元，11、

中转站洁净费用 50万元，12、创文提档升级公厕耗材 15万元，13、高新

区市场化经费 1300 万元，14、环卫节专项 33 万元，14 个项目财政部门

已批复。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机关职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

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务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

的住房公积金和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

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5、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

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

方面支出



6、城乡社区支出（类）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款）城市环境卫生（项）：反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安排用于道路清

扫、垃圾清运与处理、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等方面支出

7、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

支出和公用支出。

8、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

发生的支出。

9、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

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

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3 年 2月 03 日


